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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四川省智能建筑工程设计，提高智能建筑工程设计质量，推动建筑

工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能建筑、数字家

庭”，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为了适应四川省建筑智能化技术发展和智能建筑工程建设的需要，

制定本标准。本标准具有适时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本标准中智能建筑工程是指

构成智能建筑的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

1.0.2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工程项目的智能化系统工程设

计。

1.0.3 智能建筑工程设计应满足安全高效、功能实用、技术适时、方便快捷、运

营规范和经济合理等要求，采用的智能化系统应具有适用性、开放性、可维护性和

可扩展性，并应满足绿色低碳的要求。

1.0.4 智能建筑工程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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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智能建筑 intelligent building

以建筑物为载体，基于对建筑各种智能信息化综合应用，集架构、系统、应

用、管理及其优化组合，具有感知、传输、储存、推理、判断和决策的综合智慧能

力及形成以人、建筑、环境互为协调的集合体，为人们提供安全、舒适、高效、便

捷和绿色低碳的建筑。

2.0.2 智能化系统工程架构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of intelligent systems

以智能建筑应用需求为基础，以智能化信息流为主线，通过对智能化系统设

施 条件与管理和业务等应用功能作层次化和结构化的逻辑规划，构成由若干智能

化 设施整合的智能化系统工程整体架构形式和智能化系统优化配置组合模式。

2.0.3 信息化应用系统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system

为满足建筑的信息化应用功能需要，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基础，运用计算机

通用软件、专用业务软件和专用管理控制软件等，开展信息化办公、业务办理及

管理控制等应用的系统。

2.0.4 智能化系统集成平台 intelligent system integration platform

为实现建筑的运营及管理目标，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将分布在建筑物内的各

子信息与控制系统、分散设备、数据信息源，按照统一的协议互联在一起，从而

形成具有信息汇聚、资源共享、协同运行、优化管理等综合应用功能的平台。

2.0.5 信息设施系统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system

为适应信息通信需求，对建筑内各类具有收发、传输、交换、处理、存储和

显示等功能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实现建筑应用与管理等综合功能的统一及融

合，形成的信息设施基础条件系统。

【条文说明】：信息设施系统包括信息接入系统、电话交换系统、信息网络系

统、综合布线系统、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卫星通信系统、无线对讲系

统、公共广播系统、会议系统、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

统、时钟系统等。

2.0.6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对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和建筑设备能效监管系统等实施综合管理的系统。

2.0.7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将建筑设备的前端传感器、执行器、直接数字控制器、人机界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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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网络、管线及辅助设施等连接起来，并配有软件进行监视和控制的综合系

统。

【条文说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可采用一体化监控系统，将机电设备自动

监控系统的设备与功能集成入配电箱（柜）中，应用控制、网络通信、人工智能

及大数据等技术，以实现对建筑物的空调、动力、照明等电气设备进行一体化供

电与监控的高效、智能的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2.0.8 公共安全系统 public security system

为应对社会治安、暴恐等突发事件的发生和保障各类系统业务正常运行，采

用视频监控、出入管理、流程监视、入侵报警、火灾报警、电子巡查等方法设立

的安全防护保障体系。

2.0.9 机房工程 engineering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plant

为机房内各智能化系统设备及装置提供安置或运行条件，以u确保各智能化系

统安全、可靠和高效地运行和便于维护而实施的综合工程。

2.0.10 数字家庭 digital home

以住宅为载体，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实现系统平台、家居产品的互联互通，满足用户信息获取和使用的

数字化家庭生活服务系统。

2.0.11 数字家庭配线箱 smart home hub

由箱体以及功能模块组成，安装在居住单元套(户)内，用于实现居住单元的

宽带接入、路由交换、有线电视线缆配线接入和分配，以及数字家庭智能化设备

接入、管理、控制和家庭数据安全存储、边缘计算等功能的设备箱。

2.0.12 数字家庭综合箱 digital home comprehensive box

数字家庭综合箱在数字家庭配线箱基础上集成了家居配电箱的功能，由配电

单元、信息单元和智慧家居集控屏等功能模块组成，可分体或合并设置的模块化

住宅户内箱设备，。

【条文说明】：数字家庭综合箱集成度更高，功能更完善。数字家庭综合箱设置

位置应考虑强、弱电管线敷设空间，其配电单元的底边距地高度应符合家居配电

箱的安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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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宜根据规模、功能需求等情况进行设计。

3.0.2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阶段包括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设

计深度须满足现行相关规定的要求。

【条文说明】：设计深度参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

定》对建筑智能化各阶段设计文件深度要求。

3.0.3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应进行需求分析，确立设计标准，规划智能

化系统工程架构。

【条文说明】：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建筑的智能化系统工程宜由若干配置要素构

成。各类建筑的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应根据建筑的规模和功能需求等，选择配

置相关的系统。本标准提出了构建智能建筑的设计要素及其各相应系统组合的构

成方法，包括在设计过程中与相关专业的配合与协调的内容。智能化系统管线、

通道的设计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3.0.4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宜由信息化应用系统、智能化集成平台、信息设施系

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机房工程等组成。

3.0.5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应考虑建筑工程所在地区温度、湿度、海拔高度

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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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原则

4.0.1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应包括方案设计、架构规划、系统配置等主要

内容。

4.0.2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应以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建设目标和合理技

术标准为依据并遵循以下原则：

1 以建筑功能需求、运营模式和科技发展水平为导向；

2 以相关规范、实际需求为依据，兼顾建设投资与运行成本；

3 以实现建筑绿色低碳、环保、管理高效、运行成本降低为目标；

4 智能建筑基础建设应立足长远、统一规划，应用系统应满足近期需要，

并具有兼容性及后期扩展条件。

4.0.3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方案设计应综合建筑功能类别、特点、地域环境条

件、业务应用需求、新技术应用、投资规模以及运维管理等因素，提出需求分

析，确定设计方案。

【条文说明】：本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定位，应与智能化系统各

项技术指标、建筑功能要求和运营管理模式的需求相适应相匹配。

4.0.4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架构规划应以业务应用需求为基础，进行逻辑化、层

次化和结构化搭建，应统筹智能化基础设施、集成管理和信息化应用等内容，提

出智能化设计的总体技术要求和建设目标要求，并遵照以下原则和要求：

1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架构应满足建筑智能化的功能需求，应适应多类别建

筑功能组合的物理形式及实施专业化运营的管理模式需求；

2 智能化集成平台应具有多业务应用系统间相关信息处理和集成共享功能，

支撑建筑业务应用和综合管理；

3 应建设具有符合该类别建筑通用应用和基本管理功能条件的智能化系统基

础设施；

4 应建立满足各智能化信息业务性应用和专业化管理，具有网络化接收、交

换、传输、处理、存储和显示等综合功能的集成平台；

5 应形成符合多业务应用系统间相关智能化信息汇集、资源共享的智能化系

统应用。

【条文说明】：4.0.4 智能化系统架构见图 4.0.4-1。

图 4.0.4-1 智能化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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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AIoT 技术的发展，大量数据处理和分析需要在网络边缘侧完成，以降低云

端压力、减少网络延迟、提高响应实时性（如安防事件实时分析、设备故障预

测性维护），各智能化系统工程可根据实际建设需求选择配置边缘计算节点。

智能化集成管理平台应采用标准化与模块化的结构，并具有开放性、安全性、

可靠性和可维护性。包括但不限于：1）物联网模块、2）GIS/BIM 等可视化模

块、3）数据平台模块；4）AI/大模型等技术模块；5）其他技术演进的模块。

物联网应支持物联网终端的自主发现、连接、组网和传输等功能，宜根据应用

需求提供基于短距无线交互技术（如 Wi-Fi、蓝牙、星闪等）的数据传输功能；

并应支持对物联网终端和网络的统一管理。

可视化应包括地理信息系统（GIS）或建筑管理系统（BIM）等展现建筑或园区

建筑结构和空间的技术部件，并动态叠加展示人、设备、车辆、资产等位置和

轨迹的能力。

大数据应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数据服务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有数据采集和汇聚功能，并应支持通过数据库同步、消息队列、应用程

序编程接口（API）等方式进行数据采集；

2 应具有数据清洗、数据转换、数据标准化、数据归类、数据分析、数据质量

监测等功能；

3 应具有数据主题库、专题库的数据结构化管理的能力；

4 应配置数据湖、数据仓库或湖仓一体的数据库；

5 应具有通过标准开放协议访问数据，以及数据可视化展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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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大模型应符合下列配置要求：

1 应配置智能计算的硬件算力；

2 应配置满足应用需求的算法或大模型；

3 应配置调用和管理算法模型的工具，包括数据使能工具、模型推理工具、应

用使能工具、模型服务工具、算法调度工具等，并应按需配置模型训练工具

等。

4.0.5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系统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以建筑类别为依据，按建筑基本功能要求配置智能化基础设施系统；

2 以建筑智能化基础设施系统配置为支撑条件，按建筑功能属性要求配置智

能化通用应用和专业应用系统；

3 综合体建筑的智能化工程构建配置，应配置符合综合体建筑中具有整体通

用需求的智能化基础设施系统、满足单体或局部建筑具有专业需求的智能化业务

应用系统及满足综合体建筑全局性和整体化运营管理模式的智能化通用应用功能

系统。

【条文说明】: 智能化系统组成见表 4.0.5-1。

表 4.0.5-1 智能化系统组成表

系统分类 系统名称

信息化应用系统

通用应用

安全管理系统

物业管理系统

环境管理系统

能源管理系统

专业应用

医疗工艺系统

体育工艺系统

多媒体教学系统

酒店管理系统

智能家居系统

......

智能化集成平台 智能化集成平台

物联网

大数据

可视化

信息设施系统
信息接入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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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会议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时钟系统

无线对讲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公共安全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对讲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其它特殊要求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机房工程

运营商机房

有线电视机房

信息网络机房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卫星通信机房

消防控制室

安防监控中心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电信间）

5 智能化集成平台

5.0.1 智能化集成平台的设计，应全面综合和优化系统性能，以最大限度满足

用户需求，实现建筑现代化和智能化管理目标。

5.0.2 智能化集成平台的设计，应结合建筑工程的规模和性质，在充分进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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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分析的前提下开展。

5.0.3 智能化集成平台应采用标准化与模块化的结构，并具有开放性、安全

性、可靠性、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5.0.4 智能化集成平台的设计步骤可分为：

1 确认集成平台设计的需求；

2 系统组成结构的设计；

3 集成平台的深化设计。

5.0.5 智能化集成平台的功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实现各智能化系统信息资源共享和集约化协同管理；

2 应符合建筑使用性质、业务功能和运营管理需求；

3 应具有实用、可靠和高效的综合监控和管理功能。

5.0.6 智能化集成平台的信息共享平台应由集成平台网络、集成平台应用程

序、集成互为关联各类信息的通信接口构成。

5.0.7 智能化集成平台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系统应采用标准化的互联技术和通信接口；

2 系统集成应用平台软件、各智能化关联信息系统和数据通信系统应采用

开放的标准化的通信协议；

3 系统应采用先进成熟的技术，并符合标准化信息集成技术发展的方向。

【条文说明】: 集成平台可根据需求要实现与智慧城市的对接联动接口功能。

5.0.8 系统组成宜采用分层的架构，各子系统应能保持相对完整和独立，并可

在集成的环境下可靠运行。

【条文说明】: 各子系统可在无集成的环境下独立正常运行。。

5.0.9 智能化集成平台宜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进行监测。

【条文说明】: 集成操作不得影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独立性与可靠性，且应

符合《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等相关标准的强制性规定。

5.0.10 集成平台的通信网络，宜以 TCP/IP 协议和以太网为基础,实现各子系

统与局域网的互联，以适应更大范围信息化综合应用功能的延伸。

5.0.11 集成平台应用宜支持网页浏览或移动端访问模式。

【条文说明】: 集成平台应根据网络安全保护等级，配置身份认证、数据加密

等远程访问安全保障措施。

5.0.12 智能化集成平台可一次设计到位、一次性实施,也可分层次、分阶段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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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3 智能化集成平台可实现以下功能：

1 通过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系统集成，实时监控各子系统；

2 通过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信息设施系统和信息化应用系

统的一体化系统集成，实现全局的综合信息交互和共享。

5.0.14 集成平台的信息化应用由通用业务、专业业务模块组成，可实现以下基

本功能：

1 通用业务模块应包括安全权限管理、信息集成集中监视、报警及处理、

数据统计、储存文件报表生成和管理等，包括监测、控制及数据分析等；

2 专业业务模块在符合标准化运营管理应用的同时，应满足建筑主体业务

和专项业务的需求功能，并与安全权限管理相关联。

5.0.15 智能化集成平台宜配置以下服务：

1 系统集成管理服务，可界面化完成系统集成对接；

2 空间管理服务，可界面化管理建筑空间元数据；

3 设备管理服务，可界面化管理园区建筑内的全部接入设备和设备状态，

并可对支持控制的设备进行操作；

4 人员权限服务，可界面化管理园区建筑内的人员和权限的管理。

【条文说明】: 系统可支持 BIM 模型接入，实现建筑可视化的运维管理。



11

6 信息设施系统

6.1 信息接入系统

6.1.1 信息接入系统应根据用户业务需求和用户分布情况，确定接入方式、系统

容量、接口类型及传输系统的性能指标。

【条文说明】：偏远地区宜预留卫星通信接口条件，作为公网中断时的应急通信

手段。

6.1.2 应根据用户信息通信业务需求，将公用通信网或专用通信网引入建筑物，

并适应多家运营商接入。

【条文说明】：6.1.2 公用通信网也简称公网，专用通信网也简称专网，专用

网需根据重要程度和用户要求选择提供双路由方式接入。

1) 金融办公建筑专用网接入宜提供双路由方式；

2) 行政办公建筑中政务专网、军用专网，接入宜提供双路由方式；

3) 医疗、学校、交通建筑根据其等级和重要程度，可提供双路由方式；

4) 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乙级以上写字楼接入可提供双路由方式。

6.1.3 公网信息接入系统，宜采取有线和无线融合的综合接入方式，支持建筑物

内各类信息通信业务，且符合以下要求：

1）融合各种有线、无线接入技术，应具备话音、数据和视频在同一网络传送

的能力，能够提供各种分组型业务和电路型业务接入的能力。

2）传输媒介宜全程以光纤作为传输媒质，或者以光纤作为主干传输媒质、电

缆或者无线作为用户末端传输媒质。

【条文说明】：

1) 光纤接入的方式有多种，如光纤到路边(FTTC)、光纤到节点(FTTN)、光纤

到大楼(FTTB)、光纤到家庭(FTTH)方式。接入应符合《宽带光纤接入工程技术规

范》YD/T5206 中规定；

2) 无源光纤网络(PON)采用无源光分路器等器件将信息传送至各用户。此方式

较经济，但多点用户数量及分布范围受到限制；

3) 有源光纤网络(AON)是采用有源光电复用传输设备(如 PDH, SDH, ATM 等)进

行分路，为用户传输信息，可提供 POTS, ISDN、数据等业务，并适合于大范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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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用户群灵活组网；

4) 采用固定无线接入技术的系统有甚高频/微波无线接入系统、点对多点数字

微波系统、微波扩频接入系统、卫星 VSA，系统，采用移动无线接入技术的系统

有社区移动接入系统。本标准的无线接入系统不包括交通专网（如列车无线调

度）等专用网的无线系统；

5) 混合接入技术有光纤/双绞线铜缆网混合接入方式，接入的相关业务也仅是

话音、低速、数据等窄带业务。随着宽带图像及其他高速数字通信业务的发展，

光纤同轴电缆网混合接入技术(HFC)及其拓扑的混合接入技术 PON/HFC 也有应用。

3）应能根据用户分布和所需业务类型情况，支持不同的拓扑结构，并可根据

用户需求选择提供对业务的保护接驳能力。

4）应合理规划和配置信息接入机房，满足多家运营商的接入、用户可自由选

择电信运营商的要求。

6.1.4 系统设计应统筹考虑网络的安全性、灵活性、可靠性。

6.1.5 系统设计应满足该建筑物与外部进行信息网互联的技术条件，及融入物联

网的功能扩展。

6.1.6 系统设计应结合当地城市建设和通信发展，以及公网和物联网等的发展情

况选用适当的接入方式。

6.1.7 系统采用的技术应与用户业务和各类通信能力相适应，宜进行技术经济比

较，考虑适度技术超前和扩容预留，便于今后新业务升级用户增加。

6.1.8 信息接入系统应符合现行规范《有线接入网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

YD/T5139等的有关规定。

6.2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6.2.1 系统应按建筑性质、功能、安全及其它需求，进行合理规划设计。

6.2.2 系统可采用本地通信运营商提供的虚拟交换网方式或用户内网自建交换机

方式。

【条文说明】：6.2.2 根据建筑内系统组网方式的不同，公用网语音接入通过用

户内网的各类用户交换机（PBX、IP PBX 等）、接入网关（AG）、或带网关功能

话机等方式接入.

6.2.3 系统应满足建筑内语音、传真等需求。

6.2.4 系统的容量、出入中继线数量等，应按使用需求和实际话务量确定，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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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有裕量，采用数字中继或者模拟中继方式应咨询当地运营商。

6.2.5 系统应根据用户的需求，设置相应容量（门数）的交换设备。

6.2.6 采用自建用户内网交换机时宜采用 IP 化交换机，可接入公用数据网，并可

根据需求进行数据功能的扩展应用。

6.2.7 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T50622

等有关规定。

6.3 信息网络系统

6.3.1 系统应根据建筑的运营模式、业务性质、应用功能、环境安全条件及使用

需求，进行系统组网的架构规划；

6.3.2 系统应业务类型划分，网络系统间宜采用物理隔离方式。

【条文说明】：6.3.2 系统应支持建筑物内语音、数据、图像等多种类信息的

端到端传输，并确保可以进行安全管理、服务质量（QOS）管理、网络系统的运

行维护管理等。

6.3.3 系统总体宜包括物理线路层、链路交换层、网络交换层、安全及安全管理

系统、运行维护管理系统五个部分的设计及其部署实施。

6.3.4 系统应采用以太网架构方式或者全光网络方式。

【条文说明】：全光网络包含采用 PON 技术的无源光网络以及以太全光网络架

构。

PON 无源光局域网通常采用多点对多点的网络架构，其光纤网络仅包含无源光

分路器，支持整个网络的带宽和信息点数量等灵活扩展。无源光局域网支持光

纤到房间，房间内的信息点数量增加/扩展时，只需更换更大端口数的 ONU 设备

即可支持更多的信息点，从房间 ONU 到弱电间的光纤网络无需变更。在教育、

旅馆、园区等项目中，数据交换主要集中在信息网络机房和终端设备之间，适

合采用无源光局域网技术。无源光局域网的 系统架构图如图所示：无源光局域

网的系统架构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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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3-1 无源光局域网系统架构

以太光网络整体网络完全采用以太协议网络标准，使用 WDM（波分复用）技

术，实现核心层到接入层交换机间带宽独享（非时分复用）。

网络架构分为核心层、汇聚层、接入层。汇聚层使用无源汇聚模块，运行无需

接入电源。无源汇聚模块将来自核心层交换机的主干光缆中的不同波长的光分

成 8份分别传输给接入层的 8个远端光模块，同一光纤中不同波长通道间带宽

不复用，独享 2.5G/10G 上下行对等带宽，单根主干光纤内最大并发带宽 80G。

图 6.3.3-2 以太光局域网系统架构

6.3.5 核心层、汇聚层、接入层设备宜采用可网管型设备，并支持远程监控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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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告警。

6.3.6 核心交换机宜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1）应采用模块化设计，支持主控引擎、电源等关键部件冗余，确保核心关键

设备的高稳定性和高可靠性；

2）宜支持万兆端口扩展能力，满足业务办公、高清视频监控数据传输要求；

3）宜支持横向虚拟化技术，简化网络结构，提升运维效率。

6.3.7 接入交换设备应预留不低于 10%的接入端口；可采用支持 POE 功能的设

备，满足智能化设备和无线 AP 远程供电的要求。

【条文说明】：当后期使用需求变化较多时，接入交换设备预留接入端口可调整

为 30%~50% 。

6.3.8 系统宜同时支持有线和无线两种网络接入方式，提供多种安全准入机制，

满足不同终端安全、灵活接入网络的能力。

【条文说明】： 网络接入方式、安全准入机制、接入能力包括：

1) 应采用“企业级无线 AP+无线控制器”的方式组网，无线 AP 应采用 POE 方

式进行远程供电；

2) 应提供有线无线一体化认证，强化安全准入管理机制，简化用户入网方

式，实现 BYOD 移动办公应用需求；

3) 应提供 802.1x、Web Portal、短信、微信、二维码等多种认证方式，满足

内部员工无感知认证，外部访客强制认证，其他类型用户安全、便捷接入网络的

需求；金融行业或对网络管理有严格管控需求的应用场景，还应支持 MAC 认证、

portal 认证等。

6.3.9 网络系统应支持流量控制功能，以保障持续性大数据流量应用的传输质

量。

6.3.10 应配置相应的信息安全保障设备和网络管理系统，建筑物内信息网络系统

与建筑物外部的相关信息网互联时，应设置有效抵御干扰和入侵的防火墙等安全

措施

6.3.11 运维管理平台宜具备有线无线一体化管理能力，并具备管理、定期巡检网

络设备/服务器/存储/操作系统，以及管理、控制机房环境动力系统的能力。

6.3.12 网络规划设计时，应根据业主单位确定的信息安全等级，严格按照国家相

关标准中相应等级的网络安全要求执行。

6.3.13 系统设计应明确网络的性质，为涉密信息系统或非涉密信息系统，据此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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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信息系统安全基础设计适用的规范和标准。涉及国家秘密信息系统建设必须进

行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建设。

【条文说明】: 涉密信息系统包括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网络交换平台、数据处

理、存储与备份、综合布线、电源、机房环境、业务应用软件、网络安全设备

（系统）及策略分级保护、专用保护设备（系统）。

6.3.14 网络规划设计时，IP 设备应支持 IPv4 和 IPv6 协议，满足网络系统升级

要求。

6.3.15 互联网远程办公应用，应选用支持 SSL VPN 远程接入技术的设备。

6.3.16 不同的应用场所，应采用不同的无线部署方式，以满足无线信号的覆盖要

求。

6.4 综合布线系统

6.4.1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应根据建筑工程项目性质、功能、环境条件，综合考虑

用户近期、远期需求以及施工维护等各方面因素，纳入建筑与建筑群规划之中设

计，确定系统配置。

6.4.2 综合布线系统应满足建筑物内外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等信息传输的

需求。

6.4.3 建筑物内或建筑物之间数据传输干线宜采用单模或多模光纤，设计时需考

虑符合网络构架、光纤传输距离等条件；语音干线可采用大对数电缆或光缆。

6.4.4 数据传输干线应按实际需求配置并留有裕量；语音主干电缆对数宜在满足

工程实际需求的基础之上至少预留 10%的备用对数。

6.4.5 工作区面积划分及每个工作区信息点数配置应根据建筑功能、用户性质等

情况，以满足实际需求并考虑冗余和发展因素。

6.4.6 智能化设备间面积不宜小于 5m
2
，位置设置应满足水平配线电缆时长度不超

过 90m，长度超过时应增加设备间。

【条文说明】: 此处设备间指楼层弱电间或电信间，当网络系统采用全光网络

时，可忽略 90m 的布线要求。

6.4.7 进线间位置应尽可能方便外部公用网或专用网的接入，线缆入口处管孔数

量应能满足建筑物之间、外部接入及多家电信运营商线缆接入需求，并留有一定

余量。

【条文说明】: 进线间室外线缆进线处应采用防水措施，防止进线间发生漏水事

故，影响各系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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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综合布线系统的通信电缆和光缆应根据建筑物的重要性，选择相应燃烧性

能等级的通信电缆和光缆。

6.4.9 金融、行政办公建筑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应充分考虑信号传输的有效性、安

全性和可靠性，以及系统容量可扩展性等；出租、出售型建筑综合布线系统设计

应结合物业管理模式综合考虑。

6.4.10 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等有关

规定。

6.4.11 全光网络的布线系统，宜采用单模光纤传输。

6.5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6.5.1 有线电视系统节目信号源包括本地城市有线电视网、自办节目和卫星电视

节目。

6.5.2 有自办节目和卫星电视节目接收需求时，前端设备机房宜设置在建筑物用

户区域的中心部位，或靠近信号源。

6.5.3 卫星电视系统接收天线、设备安装空间、天线基座基础和室外馈线引入等

设置应满足卫星通信传输技术的要求。

【条文说明】: 室外接收天线应采取抗震措施，满足建筑抗震要求。

6.5.4 分配和传输系统宜具备宽带、双向、高速和适应三网融合的功能。

6.5.5 进出建筑物的电视信号电缆、天线馈线应采取防雷保护措施。

6.5.6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设计应根据建筑性质、功能需求等，综合考

虑用户近期、远期需求，确定适配的系统配置。

6.5.7 有线电视系统的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有线电视网络工程

设计标准》GB/T50200 及国家其它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6 卫星通信系统

6.6.1 卫星通信系统应根据用户的业务类型、业务量、通信质量及用途等进行设

计。

6.6.2 系统应满足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等信息通信的需求。

6.6.3 系统应根据建筑不同需求与规模，设置 1 颗至多颗卫星的通信接收站，提

供多路图像节目，并可通过卫星接收和发送的相关设备，进行多路数据双向传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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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系统应根据相关规定，设置室内和室外两部分设备。

6.6.5 系统天线、室外单元设备安装空间和天线基座基础可设在建筑物顶层并满

足卫星通信要求的位置。

【条文说明】: 室外接收天线应采取抗震措施，满足建筑抗震要求。

6.6.6 室内设备设置在卫星通信机房内，可直接与用户通信设备相连。

6.6.7 建筑采用卫星通信系统时，主站应对全网进行管理、监测和控制，端站宜

建在用户所在地或附近。

6.6.8 有特殊工作或者专网通信需求，可根据需要选择配置卫星通信系统。

【条文说明】: 边远地区、山区中需要进行安防、灾备、调度的建筑和金融建筑

等宜配置卫星通信系统。

6.6.9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国内卫星通信小型地球站（VSAT）通信系

统工程设计规范》YD/T5028、《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工程设计规范》YD5050 和

《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设计规范》GY/T5041 等的有关规定。

6.7 公共广播系统

6.7.1 公共广播系统应结合用户需要、系统规模及投资等因素确定系统组成并分

级。

6.7.2 同一个公共广播系统可同时具有多种广播用途，可分为业务广播、背景广

播和紧急广播。

6.7.3 系统可采用模拟定阻、定压或数字网络传输方式。

6.7.4 当业务广播或背景广播与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兼用时,系统的广播分区、功放

配置、扬声器设置、系统供电、传输线路及控制线路线缆的选择，均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的有关规定。

6.7.5 公共广播系统应具有实时发布语音广播的功能。

6.7.6 紧急广播系统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公共广播有多种用途时，紧急广播应具有最高级别的优先权；系统应能

在手动或警报信号触发的 10S 内，向相关广播区播放警示信号（含警笛）、警报

语音或实时指挥语声；

2）紧急广播系统设备应处于热备用状态，宜具有定时自检和故障自动告警功

能；

3）紧急广播系统应具有应急备用电源，主/备电源切换时间不应大于 1s；紧

急广播系统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应与消防疏散指示标志照明备用电源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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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时间一致；以蓄电池为备用电源时，系统应设置电池自动充电装置；

4）以现场环境噪声为基准，紧急广播的声压级应比环境噪声高 12dB 或以

上。当环境噪声大于 60dB 时，播放范围内最远点的播放声压级应高于背景噪声

15dB。

6.7.7 商业建筑的多功能厅、餐厅、娱乐等场所宜设置独立扩声系统，当该场合

无专用应急广播系统时，音响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作为应急广播使

用。

6.7.8 文化建筑会展中心的展厅公共广播系统，应根据面积、空间高度选择扬

声器的类型、功率并合理布局，以满足最佳扩声效果。

6.7.9 体育建筑公共广播系统应在公共区域和工作区等区域配置，宜与场地扩

声系统在设备配置上互相独立，系统间应实现互联，在需要时实现同步播音。

6.7.10 教育建筑公共广播系统应满足室内和校园室外不同播音内容的需求，在

室外操场播音时，应具有远距离控制播放进程的管理功能；系统应与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设备相联；中、小学、幼儿园公共广播系统应满足对公共广播信息、

音乐节目、晨操、各时间段的定时作息、上下课及预备音乐铃声播音的需求。

【条文说明】：6.7.10 在学校的餐厅、招待所等有关场所内，宜配置独立的

背景音乐设备。当公共广播包含标准化考试广播功能时，应满足相关规范要

求。

6.7.11 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应采用人工、半自动、自动三种播音方式，播放航

班动态信息或其它相关信息，自动播音应采用语音合成方式完成。

【条文说明】：6.7.11 航站楼建筑宜采用自动广播为主、本地广播为辅的系

统设置原则，本地广播优先级应高于自动广播，且广播系统宜具备自由文本转

换语音功能及存储转发功能。应采用普通话与英语两种语言播放信息。广播区

域划分宜按最小本地广播区域划分。宜配置背景噪声监测设备。广播系统的功

率放大器应按 N+1 的方式进行热备用，且系统应具有功放自动检测倒换功能。

6.7.12 城市轨道交通站公共广播系统应确保控制中心调度员和车站值班员向乘

客通告列车运行以及安全向导等服务信息，并应能向工作人员发布作业命令和

通知。

【条文说明】：6.7.12 广播系统应满足铁路旅客车站客运广播的要求，应满

足紧急情况下应急疏散广播的需求。应与铁路客运作业需求相一致，在候车

厅、进站大厅、站台、站前广场、行包房、出站厅、售票厅以及客运值班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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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功能区进行系统分区划分。系统的语音合成设备应完成发车接车、旅客乘

降及候车的全部客运技术作业广播。系统应具有接入旅客引导显示系统、列车

到发通告系统等通告显示的接口条件。

6.7.13 汽车客运站公共广播系统的语音合成功能应完成接发车、旅客乘降及候

车的全部客运技术作业广播。系统应按候车厅、站前广场、售票厅以及客运值

班室等不同功能区域进行系统分区划分。

【条文说明】：6.7.13 车站广播控制台应对本站管区内进行选路广播，负荷

区宜按站台层、站厅层、出入口和与行车直接有关的办公区域等进行划分，广

播语言宜为中文和英语。

6.7.14 住宅建筑的公共区域宜设置背景音乐广播及紧急广播。

6.7.15 通用工业建筑公共广播系统应根据生产车间环境噪音、面积、空间高度

等选择扬声器的类型、功率并合理布局，满足最佳扩声效果。

6.8 会议系统

6.8.1 建筑内会议场所应按面积、使用功能和管理需求分类，设计相应的应用功

能，组合配置会议系统设备。

6.8.2 系统设计宜根据会议场所类型和功能要求，与建筑声学设计、装修设计

紧密配合，提出建筑声学设计参考意见，包括会场语音清晰度、声场均匀度、

混响时间、音响布设位置等具体技术指标。技术指标应当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厅堂扩声系统设计标准》GB/T50371、《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50464、《会议电视会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635、《剧场、电影院和多

用途厅堂建筑声学设计规范》GB/T50356 等的有关规定。

6.8.3 会议系统宜采用网络化互联、多媒体场效互动及设备综合控制等系统信

息集成化管理方式。

6.8.4 会议系统宜采用数字化系统技术和设备；设备的性能指标及技术要求应

能满足会议系统需求。

6.8.5 会议系统应用功能一般包括图像显示、信号处理、音频扩声、 会议讨

论、会议录播、设备集中控制、会议信息发布、会议表决、会议签到等；在较

大的会议(报告)厅内宜增设舞台机械及场景控制、高清晰摄像与录播及其它相

关辅助配套功能等。

【条文说明】：会议系统应具备支撑会议便捷、高效召开的能力，还可根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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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如下功能：跨屏传输、数据协作、电子铭牌、自动发言人跟踪、智能会

议纪要、实时翻译等。

6.8.6 当会议系统有集中控制播放信息和集成运行交互式管理功能要求时，宜

采取会议设备集约化管控方式，对会议室的设备使用和运行状况进行智能化交

互式管理。

6.8.7 对有远程视频会议信息交互功能要求的场所，宜设置视频会议终端并配

置多点控制单元等配套服务端系统等配套功能。

6.8.8 会议系统宜具有提供会议室或会议设备租赁使用及管理便利性。

6.8.9 具有国际交流活动需求的会议室或报告厅，宜设置同声传译功能。

6.8.10 建筑内设置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会议扩声系统和同声传译系统应与

消防系统联动。

6.9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6.9.1 系统应具有整合各类公共业务信息的数据资源库，可在建筑公共区域向公

众提供信息告示、标识引导及信息查询服务，具备提升公共视觉信息化环境及人

性化辅助的综合功效。

6.9.2 系统宜由信息播控中心、传输网络、信息显示屏和信息引导设施或查询终

端等组成，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相应设备配置及组合。

6.9.3 系统应根据建筑管理需要，合理布置信息发布显示屏、信息引导标识屏、

信息查询终端安装点位。应根据公共区域的空间环境条件，设计显示屏、标识

屏、信息查询终端的技术规格、几何形态及安装方式。

6.9.4 系统应支持多通道显示、多画面显示、多列表播放和支持多种格式的图

像、视频、文本显示，并具有同时控制多台显示端设备显示内容的功能。

【条文说明】：系统管理平台应能将多种数据、高品质语音、高品质视频、多媒

体、通讯和管理等功能集中在一个平台上，实现统一管理。

6.9.5 商场、宾馆等建筑，宜在室外和室内的公共场所配置多媒体信息显示屏。

信息引导多媒体查询系统应满足人们对建筑电子地图、消费导航等公共信息的查

询需求。

6.9.6 博物馆信息发布及引导系统宜设置触摸屏、多媒体播放屏、语音导览、多

媒体导览器等设备，并配置适量的手持式多媒体导览器，满足观众视听需求。

6.9.7 会展中心有多种语言讲解需求时，宜设置电子语音或多媒体信息导览。

6.9.8 剧(影)院建筑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应在候场室、化妆区等候场区域设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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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显示系统终端，显示剧场、演播室的演播实况。信息显示系统应实现演出信息

播放、排片、票务、广告信息的发布等功能。

6.9.9 体育建筑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应根据体育建筑的等级和赛事项目的特点，

设置赛事信息显示系统，显示屏的设置应符合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有关规定。

6.9.10 医院建筑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应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互联。

6.9.11 学校建筑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应与学校信息发布网络管理和学校有线电

视系统实现互联。

6.9.12 住宅建筑宜在住宅建筑群（区）公共区域设置公共服务信息显示屏或信

息查询端口。

6.9.13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464

等有关规定。

6.10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6.10.1 系统应确保建筑物内部与外界的通信接续，实现公共区域信号全覆盖。

6.10.2 系统应适应移动通信业务的综合性发展。

6.10.3 对于室内需屏蔽移动通信信号的局部区域，应配置室内区域屏蔽系统。

6.10.4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和《建筑电

气工程电磁兼容技术规范》GB 51204、《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工程技术标

准》GB 51456，以及四川省地方标准《四川省建筑物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标

准》DBJ51/T 207 的有关规定。

6.11 时钟系统

6.11.1 系统应按建筑使用功能需求配置时钟系统。

6.11.2 系统应具有高精度标准校时功能，并应具备与当地标准时钟同步校准的功

能。

6.11.3 用于统一建筑公共环境时间的时钟系统，宜采用母、子钟的组网方式，且

系统母钟应具有多形式系统对时的接口选择。

6.11.4 系统应具有故障告警等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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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无线对讲系统

6.12.1 系统应满足建筑内管理人员和应急处置人员通信联络的需求，并应满足频

段选用的相关规定。

6.12.2 系统应根据建筑的环境状况，设置天线位置、选择天线形式、确定天线输

出功率。

6.12.3 系统应利用基站信号，配置室内天馈线和系统无源器件。

【条文说明】：可根据需要同时配置室外天线，满足室外对讲信号覆盖的使用需

求。

6.12.4 系统应满足建筑内信号全覆盖和均匀性的要求。

6.12.5 系统应具有远程控制和集中管理功能，并应具有对系统语音和数据的管理

能力。

6.12.6 语音呼叫应支持个呼、组呼、全呼和紧急呼叫等功能。

6.12.7 宜具有文本信息收发、卫星定位、对讲机终端巡检、远程监听、呼叫提

示、激活等功能。

6.12.8 系统应具有先进性、安全性、开放性、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

6.12.9 无线对讲系统可根据建筑的功能和需求，选用公网对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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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化应用系统

7.0.1 信息化应用系统应成为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核心需求及应用目标。

【条文说明】：7.0.1 以信息化应用作为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能有效

杜绝工程建设的盲目性，也是工程验收及成果交付的重要依据。

7.0.2 信息化应用系统应具有对建筑环境设施的规范化管理和为主体业务高效

运行提供完善服务的功能。系统宜包括公共服务、智能卡应用、物业运营管

理、信息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安全管理、专项业务及建筑其它业务功能等所需

要的专业技术门类的信息化应用系统。

7.0.3 信息化应用系统应具有开放的、通用的信息化接口。

7.0.4 公共服务系统应具有对建筑物各类公共服务事务进行综合信息化管理的

功能。

7.0.5 智能卡应用系统应具备身份识别、门禁控制、重要信息加密等密钥管理

功能；宜具有消费计费和票务管理、资料借阅、物品寄存、会议签到及访客管

理等功能。系统应具有不同安全等级的应用模式。

【条文说明】：7.0.5 智能卡可采用符合加密要求的实体卡片/NFC 卡片/二维

码等多种形式。

7.0.6 物业管理系统应对建筑物内的相关设施运行、维护、运营等实施规范化

管理。

7.0.7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应能对建筑物内各类信息设施的资源配置、技

术性能、运行状态等相关信息进行监测、分析、处理和维护，达到对建筑信息

基础设施的高效管理。

7.0.8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应根据需要设置不同业务网络的逻辑隔离、用户身份

认证及网络访问授权、跨等级访问时的安全保护、安全域边界集中部署、对用

户电脑实施强制安全保护等功能，应保障信息网络的正常运行和信息安全。

【条文说明】：信息安全管理系统应根据需要设置从前端监测传感设备或系

统、传输网络系统，到集成化应用管理平台，形成网络访问控制、边界控制与

检测、内容分析与过滤等完整的系统化安全体系。

7.0.9 工作业务应用系统应具有支撑该建筑专项业务良好运行的基本功能。

7.0.10 信息化应用系统还宜包括符合建筑相关主体业务和配套管理及服务的其

它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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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8.1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8.1.1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一般包括对冷热源、新风机组、空调机组、送/排风机、

给/排水、雨水利用、供配电、公共照明 、电梯及自动扶梯等建筑机电设备的监

测、控制管理，可根据使用方管理需求，接入以下内容：

【条文说明】：实际项目中需根据各类机电设备的实际控制要求进行调整，本规

范条文为通用性控制点位。

1 冷热源系统：监测热交换系统管道的温度、压力、流量，冷冻水循环泵控

制箱的状态、故障、手自动状态、变频频率；控制水泵启停、频率调节、每台水

泵的冷冻水管和冷却水管上电动蝶阀的开闭，并监测阀门状态 ；

2 新风机组：监测新风温湿度；监测送风温湿度；监测过滤器、风机压差状

态；监控风机启停控制及运行、故障、手/自动状态；调节冷热水盘管水阀的开

度；控制加湿器电动阀开闭；

3 空调机组：监测空调机组启停控制及运行、故障、手/自动状态；监测送

回、风温湿度；监测过滤器压差状态、风机压差状态；调节新、回、排风阀开

度；调节冷热水盘管水阀的开度；控制加湿器电动阀开闭；多联机空调系统宜自

带控制系统并通过系统接口接入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4 送/排风机：监控送、排风机、两用风机启停控制及运行、故障、手/自动

状态；

5 给/排水：监测水箱（水池）高、低液位，实现溢流报警及水阀联动控

制；监测生活供水泵的运行状态、故障状态；监测所有集水坑的高低液位；监控

排污泵的运行状态；

6 雨水利用：监测雨水储水池及水箱的液位；监测并控制进水阀、补水阀的

开闭；监测循环泵、绿化浇洒泵运行、故障、手/自动状态、变频频率；控制水泵

启停、频率调节；

7 供配电、公共照明：设有变配电所智能化系统时，通过协议接口联接；公



26

共照明应实时监测各模块状态，显示开关状态；宜整合传感器、控制器和通信设

备，形成统一、协调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实现集中管理和分区控制；

8 电梯及自动扶梯：监测其运行、故障、电源工作状态；应急控制；

9 配用电主干线路宜设置智能电缆预警系统，实现对电缆的温度监测、故障

预警及故障空间定位。

【条文说明】：智能预警电缆系统由智能预警电缆主机、智能预警电缆、监

测管理软件、可视化界面等组成；该系统通过测温传感器对电缆线路进行温度实

时监测，从而判断线路是否有温度异常、过载、短路、断路等故障；同时监测电

缆桥架内的火灾情况。当故障发生时能够在监控平台发出预警信号，准确显示故

障线路位置、温度、类型和时间，记录故障信息并进行数据储存，生成线路运行

状况报告，利用大数据了解线路长期运行的状况，为线路运行状况提供多重参考

依据，可及时对电缆进行合理的维护、检修及更换，保证电缆可靠运行。

8.1.2 在满足机电设备监控管理的功能条件下，应体现绿色节能和环保的要求。

8.1.3 系统应采用开放式、标准化的接口，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方式。

8.1.4 系统应满足物业管理需要，实现数据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建筑机电设备系统

整体化综合管理。

8.1.5 系统宜与建筑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防范系统等相关智能化专业设备

系统互联，构建合理有效的建筑设备综合管理。

8.1.6 系统应综合应用智能化技术，对本地可再生能源有效利用的管理，为实现

低碳经济下的绿色环保建筑提供有效支撑。

8.1.7 设有智能化集成平台时，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纳入其中统一管理。

8.1.8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标准《建筑设备监控工程技术规范》JGJ／T334 相关要

求。

8.1.9 建筑设备一体化监控系统应具有建筑设备监控、电力监控、照明控制、剩

余电流检测、用能计量、建筑环境检测、能效管理的功能。

【条文说明】：8.1.9 建筑设备一体化监控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电控箱(柜)应采用模块化结构，核心控制单元宜集成控制箱（柜)的二次控

制电路；

2电控箱(柜)应采取有效的供配电器件电磁骚扰抑制措施及电子器件电磁抗扰

度提升措施；

3系统应充分考虑冗余、容错技术手段，确保机电设备的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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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8.2.1 系统能耗监测的范围宜包括冷热源、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给水排

水、供配电、照明、电梯、可再生能源、储能、充电桩等建筑设备，且计量数据

应准确，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8.2.2 系统能耗计量的分项及类别宜包括电、水、燃气、集中供冷、供热等

使用状态信息；

8.2.3 根据建筑物业管理的要求及基于对建筑设备运行能耗信息化监管的需

求，应能对建筑的用能环节进行适度调控及供能配置适时调整；

8.2.4 系统应通过对纳入能效监管系统的分类、分项计量及监测数据统计分

析和处理，提升建筑设备协调运行和优化建筑综合性能，宜具有异常数据的识别

和告警功能；

8.2.5 系统宜设置能耗预测与数据分析、计算和显示项目运行阶段的碳排放

量等功能，并为能效评估和能效评级提供技术条件；

8.2.6 系统的设计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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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共安全系统

9.1 视频监控系统

9.1.1 视频监控系统应根据保护对象的风险等级、防护级别、安全防护管理需要

等因素进行设计。

9.1.2 系统设计应能确保图像质量、数据安全，并应确保监控系统的可靠性和控

制信号的准确性。

9.1.3 视频监控系统应对需要进行监控的区域进行有效的视频探测与监视、图像

显示、记录及回放。

9.1.4 系统宜自成独立网络运行，并具有与入侵报警、出入口控制等系统的联动

接口，应预留与当地处警中心的联网接口。

9.1.5 视频监控系统的前端设备、传输设备、处理/控制设备、记录/显示设备等各

项性能应相互匹配。

9.1.6 视频监控摄像机的探测灵敏度应与监控区域的环境最低照度相适应。

9.1.7 应结合监视目标的环境条件、监视目标范围、图像质量等因素选择摄像机

及其镜头、摄像机安装位置及高度等。

【条文说明】：9.1.7 摄像机及其镜头的选择、摄像机安装位置及高度需结合监

视目标的环境条件、监视目标范围、图像质量、系统模式等因素确定，可根据下

列原则选取:

1 摄像机的选型与设置：

1）监视目标的最低环境照度不应低于摄像机靶面最低照度的 50 倍；

2）监视目标的环境照度不高而图像清晰度要求较高时，可选用黑白摄像机；监

视目标的环境照度不高，且需要安装彩色摄像机时，应设置附加照明装置；

3）室外场所宜选择具有自动电子快门的摄像机。若为彩色摄像机，宜选用低照

度时能自动转黑白的彩色摄像机；

4）宜优先选用定焦、定方向、固定/自动光圈的摄像机，需要大范围监控时可

选用带云台和变焦镜头的摄像机；

5）摄象机应设置在监视目标区域附近不易受外界损坏的地方，并宜顺光对准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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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设备；

6）摄象机的设置高度：室内距地宜为 2.5~5 米，室外距地宜为 3.5~10 米；

7）电梯轿厢内的摄像机应设置在电梯门左或右侧上角。

2 摄像机镜头可根据下列原则确定:

1）镜头的接口应与摄像机的接口匹配，镜头像面尺寸应与摄像机靶面尺寸匹

配；

2）镜头的焦距应根据视场大小和镜头与监视目标距离等确定，可按下式计算:

f=AxL/H , 式中 f--焦距(mm)；A——像场高／宽(mm)；L——镜头到监视目标

的距离(mm)；H——视场高／宽(mm)；

3）用于监视固定目标的摄像机，宜选用固定焦距的镜头；需要改变视场范围时

或调整监视目标观察视角时应选用变焦镜头；监视目标距摄像机较近且视角范围

广时，可选用视角在 60°以上的广角镜头；监视场所狭长时，可选用视角在

40°以内的长焦镜头；监视场所有隐蔽要求时，宜采用小孔镜头或棱镜镜头；

4) 监视目标环境照度变化范围高低相差达到 100 倍以上的场所，应选用自动光

圈或遥控电动光圈镜头。

3 多雨雾地区的室外摄像机应具备防雾、防雨功能、图像支持雾天清晰度增强

等功能。

9.1.8 视频监控系统的信号传输宜优先采用有线传输方式；系统传输设备及介质

应能满足图像传输质量要求，传输时延应能满足系统整体指标要求。

【条文说明】：视频监控信号传输方式通常为有线传输和无线传输有线两种，

目前有线传输方式技术成熟稳定，产品性价比高，能保证图像质量，因此推荐首

选采用有线传输方式。

系统传输设备及介质对图像质量和时延有较大影响，需结合系统情况进行选

取。数字视频信号的传输按照数字系统的要求选择线缆。采用全数字视频监控系

统时，宜采用双绞线作为视频信号传输线,系统主干或长距离传输时宜采用光

缆。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传输时，应采用光缆作为传输介质。

9.1.9 系统主控设备应满足使用要求、管理和控制要求，并应留有一定的冗余。

9.1.10 显示设备的选型与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显示设备的尺寸需结合安装区域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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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示设备的清晰度应高于摄像机的清晰度。

3) 操作者与显示设备屏幕之间的距离宜为屏幕对角线的 4～7倍。

【条文说明】：9.1.10 显示设备的设置除应满足操作者与显示设备间距离要求

外，还应考虑：1)显示设备的位置应使屏幕不受外界强光直射。当不可避免的

时，应采取避光措施。2）电梯轿厢内摄像机的视频信号宜与电梯运行楼层字符

叠加，实时显示电梯运行信息。

9.1.11 系统应采用数字方式进行图像存储, 每路存储的图像分辨率不宜低于

4CIF，每路图像的存储时间不小于 30 天。

【条文说明】：防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应少于 90 天，

医院麻精库等重点区域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应少于 180 天，根据《城市供水

系统反恐怖防范要求》GA1809-2022 要求生活水箱间及水泵房视频图像信息保存

期限不应少于 90 天。

9.1.12 除视频显示设备外，视频监控系统主控设备应由 UPS 供电。摄像机宜由

UPS 供电，可由监控中心的 UPS 集中供电，也可分区设置 UPS 供电。当前端摄像

机设备距监控中心较远时，可就地供电；网络摄像机可采用 POE 供电方式。

9.1.13 由室外引入的视频监控信号线路、控制线路、电源线路均应在引入建筑物

处采取相应的防雷措施。

【条文说明】：9.1.13 为了防止雷击损坏视频监控系统主控设备，由室外引

入的视频监控信号线路、控制线路、电源线路均应在引入建筑物处装设与之匹配

的电涌保护器。

9.1.14 教育建筑应在周界、大门、厨房、餐厅、食品库、档案室、重要资料室、

重要实验室等场所及公共区域设置监控摄像机。教育建筑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可结

合考场监控系统和远程教学系统设置。中小学、幼儿园还应满足《中小学、幼儿

园安全防范要求》GBT 29315 的相关要求；

9.1.15 养老建筑应在室外公共活动场所、公共厨房、棋牌室、餐厅等场所设置摄

像机，且应无监控盲区。系统宜具备跌倒行为识别报警功能或能与跌倒求助报警

系统联动。

9.1.16 旅馆建筑应在厨房、食品库、宴会厅、餐厅、生活水箱、大堂出入口、楼

梯间等场所设置摄像机。公共建筑自动扶梯上下端口处，应设视频监控摄像机。

9.1.17 配建的充电设施，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摄像头监控范围覆盖充电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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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8 高空抛物监控应采用高清摄像头，具有智能存储和 AI 分析功能，实现全

天候监控和事件预警。

9.1.19 视频监控系统设计除满足本标准规定外，尚应满足现行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标准》GB50348、《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5、《安全防

范工程通用规范》GB 55029 相关要求。

9.2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9.2.1 系统设计应满足技术合理、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系统扩充性及联动兼容

性的要求。

9.2.2 系统设计应根据总体防护要求采用“层次设防”的原则设置入侵报警系

统。第一层为“周界防范”，第二层为“入口控制”，第三层为“空间报警”，

第四层为“重点防范”。

9.2.3 重要通道及出入口、集中收款处、文物保护处、重要物品库房等区域宜设

置入侵报警探测器；财务出纳室应设置入侵报警探测器和紧急报警装置。

9.2.4 建筑物周界、一层及顶层、重要部位宜设置入侵报警探测器，形成的警戒

线应连续无间断。

9.2.5 系统应自成网络独立运行，宜与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等联动，

宜具有网络接口、扩展接口。

9.2.6 报警控制系统应设有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容量应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8h。

9.2.7 系统设计尚应满足《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标准》GB50348、《安全防范工

程通用规范》GB 55029 相关要求。

9.3 出入口控制系统

9.3.1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环境条件、出入管理要求、受控区安全要求等因素

进行设计。

9.3.2 系统设计应满足安全性、可靠性、开放性、可扩充性等方面的要求，做到

技术先进，经济实用。

【条文说明】：出口口控制系统采用 IC 卡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卡片非法复制，导

致安全隐患。

9.3.3 系统设计应根据建筑物安全防范的管理要求，对楼内（外）通行门、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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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通道、重要功能用房等处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

9.3.4 系统的构成应根据出入目标数量、出人权限、出入时间段、系统功能要求

等因素确定。

9.3.5 系统设计应满足建筑环境条件和防破坏、防技术开启的要求。

9.3.6 系统设计应满足火灾时人员疏散的相关要求。

9.3.7 系统出现故障或供电电源断电时，系统闭锁装置的启闭状态应满足安全及

管理要求。

9.3.8 为适应智能化信息集成的需求，系统宜提供标准化通讯接口，以实现与关

联信息系统的集成。

9.3.9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

9.3.10 断电开启的出入口控制点应配置备用电源。

9.3.11 系统设计除应满足本标准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标准《出入口控制系

统技术要求》GA／T394、《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6、《安全防范

工程技术规标准》GB50348、《安全防范工程通用规范》GB 55029 的相关规定。

9.4 访客对讲系统

9.4.1 访客对讲系统应根据建筑环境条件、安全要求及管理需求等因素进行设

计。

9.4.2 系统设计应确保不会产生信息传送冲突、破坏或丢失，并使语音信号的传

递准确无误。

9.4.3 系统设计应满足选呼、对讲、控制等基本功能，应满足访客信息的记录和

查询功能。

9.4.4 应优先配置联网型访客对讲系统，实现选呼、对讲、电控开启、监视及网

络管理等功能，管理机宜安装在监控中心内或出入口的值班室内。

9.4.5 系统宜配置备用电源，以保障主电源断电时系统自动转换到备用电源。

9.4.6 根据管理需求，系统应扩展摄像功能装置，构成可视对讲系统。系统宜具

有逆光补偿功能或配置环境亮度处理装置。

9.4.7 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在火灾或紧急疏散状态下，门锁应处于

开启状态。

9.4.8 居住建筑（如住宅、公寓、别墅、宿舍等）宜在出入口、住户户内设置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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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对讲系统。

9.4.9 医院建筑宜在特护康复区设置访客对讲系统。

9.4.10 办公建筑宜在出入口、大堂等处设置访客预约系统。

9.4.11 监狱建筑应在出入口、监护区等处设置访客对讲系统。

9.4.12 系统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安全防范工程

技术标准》GB50348、《楼寓对讲系统及电控防盗门通用技术条件》GA/T72 及

《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通用技术要求》GB/T21741 等的相关要求。

9.5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9.5.1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应根据管理和使用要求、环境条件等因素进行设

计。

9.5.2 系统设计应确保识别的准确性，并应确保车辆通行畅通。

9.5.3 系统设计应结合现场环境条件、管理需求等因素选择适当的车辆识别模

式。

【条文说明】：系统应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合理配置下列功能：

1 入口处车辆统计与车位显示、出口处收费显示；

2 出入口电动栏杆机（道闸）自动控制；

3 车辆出入检测与读卡识别；

4 自动计时、计费与收费；

5 出入口及场内通道行车指示；

6 车位引导与调度控制；

7 消防疏散联动、紧急报警、对讲；

8 视频监控；

9 车牌视频识别免取卡出入管理；

10 智能反向寻车；

11 多个岀入口的联网与综合管理；

12 分层（区）的车辆统计与车位状况显示；

13 停车场（库）分层（区）的车辆查询、自助缴费终端。

9.5.4 适应智能化信息集成的需求，系统宜提供标准化通讯接口，以实现与关联

信息系统的集成。

9.5.5 据安全防范管理的需要，系统宜与视频监控系统、电子巡查系统、火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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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报警系统等实现系统联动。

9.5.6 车辆进出控制及收费管理要求的停车库（场）应设置停车库（场）管理系

统。

9.5.7 宜设置雷达和地感线圈两种车辆检测方式。

9.5.8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

联动打开电动闸杆。

【条文说明】：系统应系统自带备用电源以保障火灾时可自动打开闸杆。

9.5.9 统设计除满足本标准规定外，还应满足《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

要求》GA/T 761 等相关标准。

9.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9.6.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自成网络独立运行，宜具有与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

控制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等的数据接口，保证数据共享、分系统控制。

9.6.2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和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等的有关规定。

9.6.3 智能建筑宜设置智慧消防系统，采用的物联网消防设备应取得相关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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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字家庭

10.0.1 数字家庭住宅建筑应设置数字家庭系统，为住户提供舒适、安全、便捷和

高效的生活环境。

10.0.2 数字家庭建设应结合所在园区或社区的整体规划，为智慧园区或智慧社区

的建设提供基础条件。并宜对接相关智慧平台，实现与小区物业服务、公共安全

系统、社区养老等社会化服务以及政务服务的数据互通。

10.0.3 数字家庭户内应设置数字家庭配线箱，高品质住宅套(户)内宜设置数字家

庭综合箱。

10.0.4 数字家庭系统由为数字家庭提供各种服务的家庭接入网络、室内网络、数

字家庭平台、智能模块及设施和信息机房构成。

10.0.5 数字家庭网络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家庭的接入网络应提供满足千兆接入的有线、无线网络，并具备向万兆接入演

进的能力;

2 室内网络宜采用光纤到房间;

3 室内宜预留充足的数字家庭信息端口，以适应服务应用的扩展。

10.0.6 数字家庭平台宜实现设备控制、数据交互、服务共享等功能。

【条文说明】：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建立数字家庭平台不仅要实现家居智

能化，而且要逐步满足用户在线获取社会化服务、政务服务等的需求。

10.0.7 数字家庭智能模块及设施由控制设备、功能设备、接入设备三部分组

成。

【条文说明】：

1 控制设备包括数字家庭配线箱和远程控制设备。数字家庭配线箱通过以太网接

入数字家庭平台，连接接入设备和功能设备，实现彼此之间的互联，也通过以太

网接入数字家庭服务云，从云中获取各种服务和功能；远程控制设备允许用户通

过互联网或其他远程连接方式，随时随地对家居系统进行控制和管理。用户可以

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连接并控制家庭内的智能设备。

2 功能设备包括被控设备和感知设备。被控设备可以通过数字家庭系统进行控

制，例如智能照明、智能插座等。感知设备则可以感知环境信息，例如智能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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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智能传感器等。

3接入设备包括家庭路由器、总线网关、窄带无线网关和 WAN 接入点等，它们提

供连接外部网络和设备的功能，系统应具备可扩展性及兼容性。系统数据通信应

稳定可靠，可复用电力管线，减少智能化造成的布线布管成本增加。

4 多种交互方式智能设备包括智能开关面板、中控屏、智能音箱、移动控制面

板、手机应用软件等。

5 智能系统包括智能照明控制、智能遮阳控制、智能空气调节、智能影音娱乐系

统、智能安防等控制系统等。

10.0.8 室内设置的智能模块及设施宜具有以下功能:

1 宜具备智能楼宇对讲、自动入侵报警、燃气泄漏报警、火灾自动报警等功能；

2宜具备健康、舒适、节能类智能家居功能；

3 宜预留居家异常行为监控、紧急呼叫、健康管理等适老化智能家居设置条

件。

【条文说明】：

消防系统通常为独立系统，火灾自动报警是消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

到居民安全需求的重要性,数字家庭可通过平台与消防系统实现联动，也可通过

家用火灾报警设施告知家庭人员。

为实现健康、舒适、节能等功能，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配置不同的智能

模块及设施，例如环境监测模块，可实时监测 PM2.5、温湿度、CO2 浓度等指标

并联动新风/空调系统；能源管理模块，可实现用电量监测、智能节电以及太阳

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接入控制；设置室内人员定位跟踪模块，以便于提供基于位置

的主动场景服务。

本章节为数字家庭建设，主要为针对室内智能产品的规定，室外社区智能产

品设置应符合相关国家要求，本章节不做详细规定。

10.0.9 智能模块及设施的配置应具有兼容性、灵活性、可选择性以及可扩展性，

并能提供人性化、便捷化的操作方式。

10.0.10 数字家庭系统宜支持语音、手势、APP 等多种模态交互，系统宜支持开

放协议。

10.0.11 数字家庭系统应具备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

1 用户数据（含健康、行为数据）需加密存储与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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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摄像头等隐私设备应设物理遮蔽或隐私模式；

3 设备接入需身份认证，访问权限分级管控；

4 数据共享需用户授权。

11 机房工程

11.0.1 智能化机房工程，应为建筑智能化系统设备及装置提供良好运行环境的

同时，为这些设备装置的安全、可靠和高效运行及其维护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条

件。

11.0.2 智能化机房的设置应根据建筑智能化系统的应用状况、以及建筑规模、

性质和运营管理模式确定。

【条文说明】：智能化机房包括：运营商机房、有线电视机房、信息网络机房、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卫星通信机房、安防监控中心（消防控制室）、应急指挥中

心和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电信间）等。

本章节可适用于民用建筑所设置的智能化系统机房设计，不适用于大型数据中

心、高风险对象的安防监控中心和涉密信息机房的专项设计。

11.0.3 智能化机房工程设计一般包括建筑、结构和机房空调、电源、照明、接

地、防静电、安全、消防、机房环境综合监控等内容。

【条文说明】：数据中心机房设备布置的机柜或机架应面对面布置形成冷通道，

或背对背布置形成热通道, 冷热通道隔离更有利于节能。机房环境监控应包含温

湿度监测、水浸监测、用电监测等。

11.0.4 在建筑工程中可根据具体情况独立配置或组合配置建筑智能化系统机

房。

11.0.5 机房工程建筑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智能化机房应设置在建筑地下一层及以上；

2) 当公共广播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

统等设备设在在安防监控中心内时，各系统应有相对独立的工作区，安防监

控中心的安全出口应符合国家标准相关的规定；

3)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宜独立设置，其在建筑平面的位置，应符合各系统

信息传输的要求，以楼层为区域划分的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上下位置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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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对齐；

4) 智能化机房不应设在水泵房、厕所、浴室和厨房等场所的正下方或贴邻布

置；

5) 智能化机房不应与变配电室及电梯机房、烟道、排烟井等贴邻布置，也不宜

布置在其正上或正下方；

6) 智能化机房的面积和层高应符合各系统设备及机柜的布局要求，并应适当预

留发展空间。

【条文说明】：11.0.5 第 1 条 当建筑物仅有地下一层时，智能化机房应设置在

建筑一层及以上。

11.0.6 智能化机房工程电源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机房供电应符合机房整体相应技术等级及系统设备用电负荷等级的要求；

2) 应保证供电电源的质量，供电电源的电压值差不大于额定值的±7%。波形畸

变率 THD 不大于 20%，否则应采取抑制谐波的措施；

3) 各机房应采用不间断电源供电，其蓄电池组连续供电时间应符合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的相关规定；

4) 机房电源输入端，应设置防止雷击过电压侵入的电涌保护装置；

5) 机房内应设置检修插座，该插座宜由机房配电箱单独回路配电。

【条文说明】：11.0.6 第 1 条 智能化总控室、信息中心机房、用户电话交换设

备机房、消防控制室、安防监控中心等重要机房，除采用城市电网供电外，应配

置不间断电源，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和系统运行要求设置柴油发电机组等作为应急

备用电源。

11.0.7 机房工程照明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机房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的相关规定；各工

作区的照度标准值应满足相关要求；

2) 照明灯具应采用无眩光和高效节能的灯具，光源应采用高效节能产品。

11.0.8 机房防雷与接地设计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11.0.9 机房静电防护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机房内所有设备的金属外壳，各类金属管道、金属线槽、建筑物金属结构等

必须进行等电位联结并接地；

2) 机房内各工作区的地板或地面，应采用防静电地板或敷设防静电地面，并有

静电泄放措施和接地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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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静电接地的连接线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化学稳定性，宜采用焊接和压接；

4) 机房内电子信息设备应作等电位连接；

5) 每台电子信息设备（机柜）宜用两根不同长度的连接导体与等电位连接网格

连接。

11.0.10 机房电磁屏蔽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对涉及国家秘密和用户有保密要求的信息系统机房，应设置电磁屏蔽室或采

取其它电磁泄漏防护措施；

2) 电磁屏蔽机房的设计应符合国标《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50174 有关规定，

同时应符合国家其它相关技术规定。

11.0.11 机房工程安全设计中消防和安防设施的设计，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0016、《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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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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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GA/T 761

《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64

《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通用技术要求》GB/T 21741

《楼寓对讲系统及电控防盗门通用技术条件》 GA/T 72

《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200

《会议电视会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635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52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GB 50371

《剧场、电影院和多用途厅堂建筑声学设计规范》 GB/T 50356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

《建筑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GB 14050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enku.baidu.com%2Fview%2F4088031fa8114431b90dd88f.html&q=GB50394&ts=1441517643&t=2ae1f3298ed76509f4bf5cc863fe953&src=haosou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doc88.com%2Fp-375880155338.html&q=GB50396&ts=1441517750&t=b9094fd54302a045dfe37010a2fd563&src=haosou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biaozhun8.com%2Fbiaozhun-39572%2F&q=GA%2FT761&ts=1441517909&t=f4e9188fd87442e4f813e4447e8e598&src=haosou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davinfo.com%2Fattachment%2F2012%2F02%2Ff262.html&q=GB50464&ts=1441517943&t=b438e4896d5a47c9f7e216ba9c09743&src=haosou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pv265.com%2Fgjbz%2F201208%2F77784.html&q=GB%2FT21741&ts=1441517890&t=700a54d37e326eb8bcc7a3c3dea35ca&src=haosou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item.jd.com%2F1042496878.html&q=GA%2FT72&ts=1441517859&t=a431df2c639129da0ffbbef601f37d3&src=haosou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shxf.net%2Fa%2F201411211824.html&q=GB50016&ts=1441517808&t=82257840cee976a5248e644d90fe96a&src=haosou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dnfire.cn%2Farticle-1323484406004.html&q=GB50116&ts=1441517829&t=4af5e0b24f09724f06eb2acb63dce61&src=haosou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civilcn.com%2Fjianzhu%2Fjzgf%2F123052133713380.html&q=GB%2FT50356&ts=1441517973&t=9c6dbf2009e59dc85a4382765267350&src=haosou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bjhvac.com%2Fhtml%2F135135101.html&q=GB%2FT50189&ts=1441518110&t=d811b9806fe7fe926ec3b5d5c6d3f27&src=haosou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enku.baidu.com%2Fview%2F4c590edea58da0116c17497f.html&q=GB14050&ts=1441517774&t=ac7a9126735981ca87e4e35598bc8e0&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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